
B043

■ 2014年12月3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2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场内简称

：

中欧价值

）

基金简称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

基金主代码

166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

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15年1月5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

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lcfunds.com，或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2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场内简称

：

中欧动力

）

基金简称 中欧新动力股票

（

LOF

）

基金主代码

1660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基金合同

》、《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

LOF

）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LOF

）

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

基金” ）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

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15年1月5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

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lcfunds.com，或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

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2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价值智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1660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 ）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

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决定自2015年1月5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

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lcfunds.com，或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2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16602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欧成长

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

月

5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

原因说明

为保证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作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证中欧成长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

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1月5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

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申请。

实施上述限制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业

务限制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lcfunds.com，或拨打本公司客

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信息。

证券简称：广船国际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临

2014-096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26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第141851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还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29日

证券简称：广船国际 股票代码：

600685

公告编号：

2014-097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广州金舟船舶科技

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任何类型的其他交易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4年11月11日，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公司” ）委托北京龙腾振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由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在其网站及相关媒体上公开发布转让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金舟船舶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金舟” ）100%股权的转让信息，公告期20个工作

日。

2014年12月10日，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广州船

舶海工设计院” ）作为唯一受让方，以人民币3,380万元的价格受让该等股权，

2014年12月23日，公司与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二、交易对方

1、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成立于1986年4月，是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下属的事业单位法人，开办资金为101

万人民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为110000003687，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东山

区麓湖路五号11幢，法人代表为巨锦。 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的宗旨为：开展船

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的业务范围

为：船舶工程设计；海洋工程设计；船舶产品设计研究；机电产品、钢结构和海

洋结构物设计研究；船舶及海洋工程总承包；相关咨询服务。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广州船舶海工设计

院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

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未发生任何其他交易， 亦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2、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

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截至2014年10月31日的资产负债和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项目 月末金额 年初金额

资产总计

87,474,082.81 67,056,641.03

负债合计

39,626,401.47 23,366,925.42

实收资本

15,112,256.85 17,625, 281.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847,681.34 43,689,715.61

利润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35,747,265.27 21,858,880.07

营业利润

6,574,620.41 709,768.95

净利润

6,297,643.19 593,033.97

三、本次交易标的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广州金舟100%股权，广州金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金舟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440101000295018

住 所 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

126

号自编

440

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 欧阳北京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38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22

日至

2034

年

8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船舶设计服务

；

电子

、

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

、

开发

；

机械技术开发服务

；

机械技术转让服务

；

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

环保技术开发服务

；

环保技术咨询

、

交流服务

；

环保技术转让服务

。

广州金舟成立于2014年8月22日，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380

万元，其中，以位于海珠区革新路126号的机械辅助楼作为实物投资3,372.17

万元，以现金投资7.83万元。

2、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出具了编号为中企

华评报字（2014）第1246-02号的《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广州金舟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对标的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3,380万元。

2014年10月17日，中船集团作为国有资产所出资企业对该股权转让项目

的评估报告进行了备案，出具了Z51120140202497号备案表,认可该股权转

让项目评估价值为3,380万元。

本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批准以不低于广州金舟100%的股权评估值3,380万元作为底价，在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广州金舟100%的股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公司与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于2014年12月23日签署了《广州金舟船舶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约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

380万元；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已经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人民

币1,014万元在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交易部分价款，剩余价款由广州船舶

海工设计院在合同生效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指定账户。

广州船舶海工设计院已于2014年12月25日将剩余款项一次性支付至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了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A类）》，确认本次转让价款一次付清，

场内结算。

本合同于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发生效力。合同约定，本公司与广州船舶海工

设计院应于合同生效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3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

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发展规划以及考虑到本公司于2014年完成了收购广州中船龙

穴造船有限公司后，主要精力都已经投入到南沙厂区开展生产经营，本次股权

转让有助于本公司资源配置更趋合理，提高生产效率，突出主业，并增加公司

的现金流。

六、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获得的批准

本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同意转让广州

金舟100%的股权。 拟授权公司管理层以不低于广州金舟100%的股权评估值

3,380万元作为底价，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广州金舟100%的

股权，并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和办理转让过程中的相关手续。由于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拟挂牌转让广州金舟100%股权时，交易对方尚不明确，因此全体董事包

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参与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公司于2014年11月11日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以不低于广州金舟100%的股权评估值3,380万元作为底价， 在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广州金舟100%的股权。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中船集团就广州金舟100%的股权转让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将依据已经签署的协议，办理后续股权交割等手续，并将根据实际进

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2014-026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

降为

5%

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12月26日收市

后收到公司股东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硅谷恒通” ）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硅谷恒通于2014年12月26日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30,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本次减持前，硅谷恒通持有本公司股份12,303,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减持后，硅谷恒通持有本公司股份12,27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99%，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涉及披

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三、备查文件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2014-027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

【2013】55号）以及湖北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监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披露了《精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临2014-003)，2014年7月31日披露了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4-017)，

2014年8月30日披露了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

的公告》(临2014-018)，2014年9月30日披露了《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4-020)，2014年10月31日披露了 《精

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4-024)，

2014年12月03日披露了《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情况

的公告》(临2014-02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未履行完毕承诺的进展情况如

下：

一、承诺具体情况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

诺

非 流 通

股股东

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

，

从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合计

拨出

682

万股作为标的股票

，

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日划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张学阳先生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

，

作为标的股票奖励给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

技术骨干及

其他关键岗位人员

。

股权奖励计划于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完毕六个月后实施

，

具体办法和实施细节将由

公司董事会研究制定

。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方

案 实 施 完 毕 六 个

月后开始实施

，

并

于

2015

年 底 前 由

董 事 会 完 成 研 究

制定实施方案

。

股权奖励标的股票已按承

诺划入张学阳先生证券账

户代管

,

股权奖励计划将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市场

情况择机推出

，

具体办法

和实施细节将由公司董事

会研究制定

。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仍在与相关方就有关承诺事项进行沟通。公司将按有关规

定及时披露本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14-035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

12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 实际表决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如无说明，均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通过）：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贸易融资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宣城分行申请贸

易融资授信4,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14-036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000万元，截至2014年12月19日，公司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5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动

力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宣城分行申请贸易融资授信4,000万元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二、担保对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1月15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郎溪县经济开发区

营业执照号：342522000014767（1-1）

法定代表人：吴琼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经营范围：生产电力电子产品；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

技术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生产；销售电力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

器仪表、环保设备；节能技术咨询、开发、推广服务；工程设计；专业承包；货物

进出口业务。

2、 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

计）：总资产45,202.24万元，总负债30,737.88万元， 净资产14,464.36万元，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1,081.65万元， 利润总额2,734.69万元， 净利润2,

386.37万元。

截至2014年11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总资产45,050.04万

元，总负债29,775.27万元， 净资产15,274.77万元，2014年1-11月实现收入

31,520.61万元，利润总额863.06万元，净利润810.41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将与中国银行宣城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

期限一年，我公司将与中国银行宣城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限

一年，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具体权利义务将依据双方担保协议约

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其

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不包含本次人民币4,000万元的担保在内，公司实际对外提

供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00%， 5,

000万元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担保人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4-116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4年12月25日，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凤阳德瑞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瑞矿业” ）的参股公司滁州中都瑞华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都瑞

华” ） 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签订了安徽省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新2号段石英岩矿采矿权出让合同

（皖采出【2014】06号），合同金额为120000万元人民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参股公司情况

德瑞矿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提高德瑞矿业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对上游资源进行整合的力

度，经公司2013年12月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德瑞矿业出资人民币3000

万元与滁州市城投中都矿业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中都瑞华，注册资本10000万元，中都瑞华已于

2014年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 经公司2014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并经2014

年12月26日2014年第7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德瑞矿业与中都瑞华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向

中都瑞华进行增资，其中德瑞矿业增资人民币9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德瑞矿业在中都瑞华中的持股

比例保持不变。

1、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滁州中都瑞华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滁州市凤阳县府城镇府西街

法定代表人：葛军

经营范围：石英岩、硅制品、建材销售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2014年9月30日中都瑞华基本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中都瑞华的总资产为100,110,576.55

元；总负债为0元；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110,576.55元。

2、参股公司现在股东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出资人姓名 投资额

（

万元

）

投资比例 出资方式

滁州市城投中都矿业有限公

司

5500 55%

现金出资

凤阳德瑞矿业有限公司

3000 30%

现金出资

凤阳华杰玻璃有限公司

1500 15%

现金出资

合计

10000 100%

拟增资后的出资金额及比例

出资人姓名 投资额

（

万元

）

投资比例 出资方式

滁州市城投中都矿业有限公

司

22000 55%

现金出资

凤阳德瑞矿业有限公司

12000 30%

现金出资

凤阳华杰玻璃有限公司

6000 15%

现金出资

合计

40000 100%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出让人：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甲方）

受让人：滁州市中都瑞华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乙方）

2、合同标的

安徽省凤阳县灵山-木屐山矿区新2号段石英岩矿采矿权，开采矿种为玻璃用石英岩矿，出让年限15

年，自受让方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算起。 该标的经评审备案的石英岩矿累计查明矿石量3427.9万吨，平

均品味SiO2含量98.51%，其中边坡压覆矿石量661.4万吨，可采矿石量2766.5万吨。

3、交易价格

人民币120000万元。

4、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分八期支付完毕，第一期付款在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总价款的30%。 截止2023年12月15日前全

部付清所有价款。

5、违约责任

（1）若乙方取得的采矿权排它性出现争议或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

（2）乙方未按本合同第四条的约定缴纳采矿权价款的，甲方将按规定自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2‰的

滞纳金。 乙方在收到甲方正式书面催缴通知后一个月内仍不缴纳的，甲方将依法给予包括不予办理采

矿登记手续或吊销采矿权在内的行政处罚，同时不退还竞买保证金和已收取的采矿权价款。

（3）乙方在预留期内未按时报送符合要求的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所需法定完整报件资料的，视为乙

方自动放弃采矿权，甲方不退还竞买保证金和已收取的采矿权价款。

（4）乙方取得采矿许可证后的开采、经营活动应严格遵守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如发生违反矿产资源

法律法规行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依法给予包括吊销采矿许可证在内的行政处罚，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乙方承担，甲方不退还已收取的采矿权价款。

三、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加快向上游资源进行整合的规划，有利于德瑞矿业的战略发展，也有利

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资源优势的体现。

2、中都瑞华签订本合同后，该公司的矿业权相关权证的取得、矿产开发尚需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

准，能否取得最终审批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取得的矿业权价值和开发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2014-055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设募集资金

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00号），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 公 开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A� 股)62,

050,984�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63�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535,499,991.9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0,000,000.00�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05,499,991.92�元， 以上增发新股的募集资金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11月27日进行审验，并

出具《验资报告》（会验字[2014]3187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公司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专户银行分别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严格进行募集资金管理。

一．募集资金专户设立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确定以下账户为募

集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开户主体 银行账号

招商银行芜湖分行营业部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53900002810888

徽商银行芜湖镜湖支行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002010210005336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芜湖分行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0010154500003324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湾里

支行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37838810300000042

中国银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1230056312

中信银行芜湖分行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35211018260103016

二、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分

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

方分别为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丙方为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专户仅

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

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

存单不得质押。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幸强、张恒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__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

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

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2015年12

月31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